
 

樹德科技大學空調用電管理要點 
107年 11月 14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總務會議通過 

107年 11月 14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2月 26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依本校「節約能源管理辦法」第三條之規定，制定「樹德科技大學空調用電管理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本校所有室內空間，包含教學空間、行政空間。教學空間諸如一般教

室、專業教室、實驗室、教師研究室、學生研究室、系學會、專題(畢業)製作室等，行

政空間諸如各教學單位辦公室、設備機房、公共區域等。但宿舍空間、各單位開設非正

規學制課程(例如學分班、技藝訓練班、證照輔導班等)及行政單位所舉辦之集會展演活

動且有正式收費證明時，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三、 總務處定期統整全校空調用電資料，細分出各空調用電分類比例，每年提報「節約能源

推動小組」審議後實施。各空調用電分類比例如下，每年得視實際需求調整之。 

 

(一) 行政單位辦公用電(含設備、機房用電，不包含圖書館、電算中心)(10%) 

(二) 設備機房(2%) 

(三) 正常排課時段(21%) 

(四) 正常排課以外時段(16%)，包含全校性大型活動(畢業典禮、校慶、新生領航營、 跨

系研討會)(1%)、行政單位活動(2%)、社團活動(3%)、教學單位活動(系所單位8%、院級

單位2%) 

(五) 餐廳(4%) 

(六) 宿舍(20%) 

(七) 圖書館、電算中心(10%) 

(八) 教師研究室(10%) 

(九) 總務處控管(7%) 

四、各教學單位每學年分配可用電額度計算如下: 

(一)正常排課以外時段空調用電額度: 正常排課以外時段空調用電額度分配計算則，係

以各教學單位公平使用為目標，於每學年度開始前，由總務處依據政府相關能源規定，

以及近三年本校空調經費支出等因素，計算當學年度本校各單位正常排課時段以外時間

空調可用額度。 

(二)教學單位各系所空調用電分配額度係以該系所上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為基準，學 

雜費收入以會計室資料為依據，並經本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審議通過後公告實 

施。 

(三)可分配正常排課以外時段空調用電額度=全學年度空調總額度-行政單位辦公用 

電-設備機房-正常排課時段-餐廳-宿舍-圖書館-教師研究室  

(四)正常排課以外時段空調用電額度=可分配正常排課以外時段空調用電額度-總務 

處控管 

五、教學單位空調用電使用分類如下: 

(一) 正常排課時段空調用電：正常排課時段係以教務處排定時間為準，外氣溫度 26℃

提供空調，臨時調整上課時間及上課教室，需提出申請並完成簽核程序始得提供空調。

惟各教學大樓偵測外氣溫度未達 26度時，基於節約能源考量得不提供空調。 

外氣溫度以各教學大樓設置溫度感應設備偵測值為準。 



(二) 非排課時段空調用電:  

1. 教學單位各系所空調用電分配額度，係做為教學及相關活動免費使用。使用方式分為

提出活動申請、設置空調讀卡設備之插卡使用方式(免申請)。總務處每學年度計算各

單位分配空調可用電額度，由各單位自行規劃分配於活動用電申請額度或空調插卡卡

片額度(插卡卡片轉換為金額)，各單位空調可用電額度分上下學期分配提供，上下學

期分配比例、活動用電申請額度、空調插卡用電額度比例，依照各單位自行規劃需求，

回覆總務處設定。 

2. 使用空調時，各教學大樓偵測外氣溫度未達 26℃時，基於節約能源考量得不提供空

調。外氣溫度以各教學大樓設置溫度感應設備偵測值為準。 

3. 教學單位需在空調分配可用電額度下撙節使用，若因實際需求而當學期分配額度不足

時，可商請其他教學單位或院級單位同意後移撥使用，惟仍必須扣除其他單位額度。 

 

六、「場地及用電借用系統」之空調申請方式 

(一) 活動用電申請方式，由各單位登錄「校務資訊系統-總務處-場地借用暨活動用電需

求申請表提出申請」，並於活動辦理前 1小時簽核完成，總務處始提供空調。為符合空

間公平使用，可借用場地時間以申請人登錄場地借用暨活動用電系統日起算 2個月內始

可借用為基準。 

(二) 總務處於每學期期中考週通知各單位空調用電使用情形，若各單位實際用電度數超

過上學期 70%、下學期 30%時，除因臨時或緊急活動有開啟空調需求，各單位需提工作聯

繫單會辦總務處同意後，始得續開放申請分配空調度數。 

 

七、「空調插卡」之空調使用方式 

(一) 空調插卡卡片使用方式為各單位得依實際需求，於有裝設插卡機空間自行插卡使

用，免登入場地借用暨活動用電系統申請。各單位分配免費插卡額度不足時，可自行儲

值繼續使用。若有儲值金額核銷需求，需至總務處出納組以人工方式辦理並開立儲值收

據。 

(二) 為符合節約能源法令規定，總務處將每月計算全校所有用電總度數，若有超過法令

規定及電費之虞時，將公告停止各單位空調插卡加值。 

 

八、各教學單位使用空調需求，需受限於室外溫度須高於26℃時始能開啟空調運轉之限制。

若因重大活動需解除該限制，各單位另行簽請校長核准後開放使用，該活動使用空調度

數亦納入單位空調用電額度計算。另各單位辦理跨系、院招生活動或研討會等活動，得

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免納入各單位正常排課時段以外時間之空調用電額度。 

 

九、社團學生舉辦社團活動之空調用電，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統籌管控；各系系

學會之活動空調用電，由各系統籌管控。 

 

十、由總務處管控額度支應全學年度既定辦理大型活動，例如畢業典禮、校慶、新生領航營

活動、大型學術研討會(參加學校超過3所學校(含)以上)。該活動使用空間及時段為全部

參加人員聚集時，該活動時段不納入社團正常排課時段以外時間空調用電，若臨時舉辦

大型活動時，得簽請校長核定後，比照該活動時段不納入社團正常排課時段以外時間空

調用電。前項所稱既定辦理大型活動，於各單位自行辦理時段，空調使用仍納入各單位

學年度分配額度。 

 

十一、各單位就其所屬管理之空間需求用電時，應確實管控用電，若經不定時巡查發現與實

際申請目的及人數不符合情事，為避免能源浪費，應立即停止供應空調。單位申請空



間於使用結束後，應主動關閉照明設備及空調及環境整理。 

 

十二、本要點所規定之各單位需求空調用電額度，若因上級政府機關核定能源額度有改變或

因學校政策要求修正時，將召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臨時會議」重新規定各單位需求

用電額度。 

 

十三、本要點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